《周村区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不良记录

“黑名单”管理暂行规定》政策解读
为提升企业安全生产诚信水平、惩戒安全生产严重违法行为，结合我区实际，区政府办公室印发《周村区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不良记录“黑名单”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暂行规定》共9条，主要内容有工作目的、适用范围、认定标准、认定程序、公布程序、名单移除、惩戒措施等。现就有关问题解读如下：

一、《暂行规定》出台的必要性
修订后的《安全生产法》第七十五条规定：对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向社会公告，并通报行业主管部门、投资主管部门、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以及有关金融机构。从法律层面明确了建立安全生产“黑名单”制度的依据。2018年5月28日，淄博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淄博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不良记录“黑名单”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淄政办字〔2018〕55号），为充分利用好“黑名单”这个安全监管的重要抓手，进一步强化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违法失信行为实施惩戒，制定我区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不良记录“黑名单”管理暂行规定，指导区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效实施安全生产不良记录“黑名单”管理，是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的迫切需要。
二、《暂行规定》主要突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在“黑名单”纳入范围上坚持依法严治理的原则。《暂行规定》纳入“黑名单”可归纳为九大类情形：发生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或未达到事故等级，但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或发生职业危害事故的；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职业危害事故，拒不承担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或不配合事故调查的；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作业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严重超标，不按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要求进行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被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停产停业、停止建设、停止施工，拒不执行的；发生暴力抗法行为，或采取隐蔽、欺骗、阻碍等方式逃避、对抗安全生产监管监察的；拒不履行安全生产行政处罚决定，被法院受理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的机构及各类安全服务公司，出具虚假证明、报告或有其他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被纳入市级安全生产不良记录“黑名单”管理的；存在其他严重违反安全生产等方面法律法规的行为，经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认定有必要纳入“黑名单”的。有效督促企业提升安全生产诚信水平，打造更有利的安全生产社会环境。

（二）规范企业纳入“黑名单”管理程序。《暂行规定》在“黑名单”信息管理程序上，设定了信息采集、告知、提交、公布和移出等5个紧密衔接的环节及相关责任主体，形成环环相扣、责任明确的闭环管理系统。为规范“黑名单”管理运行机制，《暂行规定》对信息采集的具体要素、相关工作时间节点、责任主体等提出了多处规范性或量化要求，为“黑名单”的管理程序提供了保障。

（三）实施重点监管，让失信成本最大化。《暂行规定》中要求，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将把纳入“黑名单”管理的生产经营单位作为重点监管监察对象，加大执法检查频次；发现有新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要依法依规从重处罚，同时将建立常态化暗查暗访机制，不定期开展抽查，对其主要负责人每年至少进行1次约谈；并且将在市场准入、项目立项、行政审批、资质认定、享受财政补贴和政策性资金、资格审查、政府采购、政府购买服务、投融资、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采矿权取得、进出口、出入境、授权荣誉等方面，对纳入“黑名单”管理期间的生产经营单位，依法依规严格限制或禁入，并作为金融机构开展业务服务的重要参考依据。

